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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副司長張國鈞博士今日（七月四日）出席「高效解紛齊報捷：體

育爭議解決工作坊」後會見傳媒的談話內容：  

    

律政司副司長：各位傳媒朋友早晨。我今日非常開心，大家都看到，為了配合香港

體育界近年的飛躍發展，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推出一個有關體育爭議解決的制度。

要做好這事情，我們是三管齊下。第一，就是大家也看到，我們今年年初推出體育

爭議解決先導計劃，為體育業界提供一個有關調解和仲裁的服務。第二，由去年開

始，律政司聯同先導計劃有關機構，以及其他法律業界朋友一起推出人才培訓計

劃，舉辦不同的調解和仲裁的人才培訓班，為香港的體育爭議解決培育更多人才。

至於第三個方向，就是正如今日，舉辦很多有關調解和仲裁的工作坊，使體育界以

至社會各界的朋友更認識體育爭議解決這方面所帶來的好處。我相信透過三管齊

下，能夠讓香港體育界可以慢慢建立一個體育爭議解決制度，從而提升香港體育的

管治水平。隨後，在今年年底，我們亦計劃聯同香港法律業界和體育界朋友，舉辦

有關國際體育爭議解決高峰會，希望邀請不單本地和內地，甚至是海外的一些體育

爭議解決專家一同來到香港出席，使香港可以成為一個國際體育爭議解決的中心。

我先介紹到此，看看各位傳媒朋友有何問題？ 

    

記者：近日，再有一宗港甲教練和球員涉嫌「打假波」和經營外圍賭博的事件。文

體旅局或足總有否甚麼建議改善或打擊措施？  

    

律政司副司長：我相信在任何業界包括體育界內，若有任何涉及觸犯法律的刑事案

件的時候，當然執法機關會處理，法庭亦會審理有關情況。我想任何界別均不可觸

犯刑事法律，但另一方面，正正好像你提到，在體育中其實有各式各樣的爭議會出

現，這是無可避免的。近年，大家都非常重視香港體育發展，亦看到體育產業飛躍

發展。所以，若在體育中有任何爭議，若涉及刑事，當然在法院處理，但若涉及好

像民商事的體育爭議，除了法院外，其實在這個先導計劃之下，可以提供一個另類

的爭議解決方式，幫助業界解決。這既節省時間，亦節省金錢，而最重要是能夠繼

續維持業界中，好像運動員與屬會之間的良好關係。我想這也是非常重要，對香港

體育的長遠發展是一支強心針。  

    

記者：會否可說說，剛才提到有一宗近幾個月解決的體育爭議是涉及甚麼方面？也

想知道在未來一年，會否有更加多，大概數目多少的案件會準備解決？或在先導計

劃後，有否下一階段、下一步的行動，預計時間表如何？  

    

律政司副司長：很多謝這位傳媒朋友，這個問題很好。為甚麼？因為其實體育爭議

解決有一個特點，可能很多朋友未必理解，就是調解或仲裁是一個保密的制度，亦

即是除了與訟雙方之外，未得他們同意，是不可向外公布。這個保密制度有何好

處？就是令爭議各方，即運動員、屬會，或是其他有關方面也好，他們能夠在一個



比較放心的環境下坦誠地進行調解或仲裁，而出來的結果，除令雙方滿意外，亦不

會因為社會上的廣泛報道而帶來一些「副作用」。所以，就你剛才所提及的成功案

例，因為調解和仲裁的特點，我們無法將當中的具體資料向外公布，這是我們專業

必須遵守的一個很重要原則。儘管如此，我們亦明白社會也會很關注，究竟先導計

劃處理了多少個案，又或涉及甚麼性質。所以，先導計劃的有關機構會定期綜合案

件資料，向大家講述案件的類型、性質，但有關的資料是不會令外界可以找到究竟

涉及的當事人是誰，或哪個屬會牽涉在內。我認為透過一個平衡的方式，既可以發

揮調解和仲裁的優勢；另一方面亦能令社會充分掌握先導計劃帶來的實際作用。所

以，這個先導計劃剛剛開始，希望大家給予時間其運作，在適當時間，有關機構和

律政司會盡可能向外界公布有關資料，甚至若徵得有關案件當事人的同意，我們希

望能夠公布更多資料，令大家能夠更掌握。  

    

記者：你好，司長。想捉緊機會問一問司長，因為剛巧今早立法會主席李慧琼回應

有關黃錦輝辭去議員的事件，指補選與否要由政府決定。其實，會否能透露，政府

現時的取態如何？補不補選之間會有何考慮？  

    

律政司副司長：這個留待相關部門回應。有關的案件現時由執法機關處理中，我們

不適宜在這時候作出任何進一步的評論，希望大家耐心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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